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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一營業年度內，利用未分配盈餘，辦理增資，增資後未分配盈餘保留

數，以不超過本次增資後已收資本額二分之一為限；其未依規定辦理增

資者，稽徵機關應以其全部累積未分配之盈餘，按每股份之應分配數

歸戶，並依實際歸戶年度稅率，課徵所得稅。」七十年三月二十六日修

正發布之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七十條第一項：「公司利用未分配盈餘增

資時，其對股東所增發之股份金額，除應依獎勵投資條例第十三條之

規定辦理者外，應由公司於配發時按盈餘分配扣繳稅款，並由受配股

東計入增資年度各股東之所得額申報納稅」，並未逾越上開條文暨同

法相關規定授權之目的及範圍。財政部六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台財稅第三

一二三五號函稱：公司當年度如有依獎勵投資條例第十二條（按即六十

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獎勵投資條例第十三條，與現行促進產

業升級條例第十六條、第十七條規範內容相當）及第十五條規定所取得

之增資股票，及出售持有滿一年以上股票之收益，或其他法令得免予計

入當年度課稅之所得，雖可依法免予計入當年度課稅所得，課徵營利

事業所得稅；惟該項所得仍應計入該公司全年所得額內，計算未分配盈

餘等語，僅在闡釋公司轉投資所取得之增資股票依法免計入公司當年

度營利事業所得稅額課稅，但仍應計入公司全年所得，以免有營業收益

或其他收益，而排除於課稅客體之外，並未逾越所得稅法第七十六條

之一第一項規定之範圍，係主管機關本於職權為執行有關稅法規定所

為必要之釋示，與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獎勵公司投資之立法意旨無違。

綜上所述，前開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七十條第一項規定及財政部

六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台財稅第三一二三五號函釋，於憲法第十九條均無

牴觸。

釋字第五○七號解釋（89.5.19.）

【解釋文】

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此項權利之保障範圍包括人

民權益遭受不法侵害有權訴請司法機關予以救濟在內，惟訴訟權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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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應由法律予以規定。法律為防止濫行興訟致妨害他人自由，或為

避免虛耗國家有限之司法資源，對於告訴或自訴自得為合理之限制，惟

此種限制仍應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一

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專利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

「專利權人就第一百二十三條至第一百二十六條提出告訴，應檢附侵害

鑑定報告與侵害人經專利權人請求排除侵害之書面通知。未提出前項

文件者，其告訴不合法。司法院與行政院應協調指定侵害鑑定專業機

構。」依此規定被害人必須檢附侵害鑑定報告，始得提出告訴，係對人

民訴訟權所為不必要之限制，違反前述比例原則。是上開專利法第一百

三十一條第二項應檢附侵害鑑定報告及同條第三項未提出前項侵害鑑

定報告者，其告訴不合法之規定，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予適用。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此項權利自亦包括人民尋求

刑事司法救濟在內，是故人民因權利遭受非法侵害，加害之行為人因

而應負刑事責任者，被害人有請求司法機關予以偵查、追訴、審判之權

利，此項權利之行使國家亦應提供制度性之保障。其基於防止濫訴並

避免虛耗國家有限之司法資源，法律對於訴訟權之行使固得予以限制，

惟限制之條件仍應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中華民國八十三

年一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專利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

定：「專利權人就第一百二十三條至第一百二十六條提出告訴，應檢附

侵害鑑定報告與侵害人經專利權人請求排除侵害之書面通知。未提出

前項文件者，其告訴不合法。司法院與行政院應協調指定侵害鑑定專

業機構。」查訴訟法上之鑑定為證據方法之一種，而依刑事訴訟法之

規定，程序開始進行後，方有鑑定之適用，鑑定人之選任偵查中屬於檢

察官，審判中則為法院之職權，縱經被害人提出所謂侵害鑑定報告，檢

察官或法院仍應依法調查證據，非可僅憑上開鑑定報告逕行認定犯罪

行為。專利法前述規定以檢附侵害鑑定報告為行使告訴權之條件，係

對人民訴訟權所為不必要之限制，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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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專業機構若不願意接受被害人請求鑑定、作業遲延或因專利內容

日新月異非其所能勝任等原因，將導致專利權人不能於行使告訴權之

法定期間內，提起告訴。是主張遭受侵害之專利權人已以訴狀具體指明

其專利權遭受侵害之事證者，其告訴即屬合法。綜上所述，上開專利法

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二項應檢附侵害鑑定報告及同條第三項未提出前項

侵害鑑定報告者，其告訴不合法之規定，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予適

用。

釋字第五○八號解釋（89.6.9.）

【解釋文】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二月五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二條第一項規

定：「凡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個人，應就其中華民國來源之所得，依

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依法徵收之土地為出租耕地時，依七十

八年十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平均地權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應給與

承租人之補償費，核屬所得稅法第八條第十一款規定之所得，應依同法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類所稱之其他所得，計算個人之綜合所得總額。財

政部七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台財稅第一四八九四號函謂：「佃農承租之

土地，因政府徵收而終止租約，其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十一條規定，由土

地所有權人所得之補償地價扣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之三分之一給予佃

農之補償費，應比照地主收回土地適用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三項變動

所得之規定，以補償費之半數作為當年度所得，其餘半數免稅。」係基

於課稅公平原則及減輕耕地承租人稅負而為之函釋，符合所得稅法上

開各規定之意旨，與憲法第十五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三條規定並無牴

觸。前述第一四八九四號函釋，係對耕地承租人因政府徵收出租耕地自

出租人取得之補償，如何計算當年度所得，作成之釋示；而該部六十六

年七月十五日台財稅第三四六一六號函：「個人出售土地，除土地價款

外，另自買受人取得之建物以外之地上物之補償費，免課所得稅。該項

補償費如係由耕作地上物之佃農取得者，亦可免納所得稅。」係就土地




